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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
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活动内容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的通知》《关于做好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省人社厅定于2023年6月26日至28日期间，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期间将同时举办技能嘉年华、技能成果展等活动，现就征集相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技能嘉年华
拟从申报项目中遴选10个绝技绝活项目在活动期间公开展演，开展互动性强的现场体验，通过技能演练的方式，展现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和高超水平。申报项目内容应为传统手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新技术、新业态等领域的技能绝活，应具有技能性、独到性、挑战性、可视性。
有意向的单位要于6月19日前，将《申报表》（附件1）、展演视频（3-5分钟，横屏拍摄，mov或MP4格式），并附该项目文字说明（800字以内）报送到指定电子邮箱。
二、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示
在活动场区设10个左右技能展馆，主要展示契合产业振兴发展方向、代表省内外领先技能研发水平的成果（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模型等）以及具有特色的民间传统技能技艺、绝技绝活等其他成果。
有意向的单位请要于6月19日前将回执表（附件2）报送至电子邮箱。
三、集中比赛赞助
为集中比赛10个赛项提供技术支持、设施设备、相关物资赞助，以及与赛事相关的各类服务等。意向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商业信誉和经济实力，具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知名度，企业的品牌形象与大赛理念和宗旨不相抵触；有赞助世界技能大赛或全国技能大赛等类似活动经历者优先，相关权益和义务见附件3。
有意向的单位要于6月23日前，将意向函（附件4）、赞助意向清单（附件5）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报送至电子邮箱。
四、相关事项
（一）技能嘉年华展演舞台及现场由活动主办方统一布置，各展演项目所需道具、工具、器皿由展演单位自备，展演时不得使用明火，以及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等易燃、易爆物品。
（二）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示不收取场地租赁费，展馆设计、制作、搭建、装卸以及参展工作人员住宿、往返交通费用，由各地、各单位自行承担。
（三）所有收到的应征项目（视频）及相关内容，其著作权受中国相关法律保护，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且保证完整性，无任何纠纷。
（四）组委会对本次征集活动相关事项拥有最终解释和决定的权利。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方、靳瑞兰、龙彬
联系电话：18327029172、15072835309
电子邮箱：hubeiskills@163.com

附件：1. “技能嘉年华”展演项目申报表
      2. “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示”活动回执表
      3.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单位权益义务细则
      4.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单位参与征集意向函
      5.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意向清单


湖北省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2023年6月16日


附件1
“技能嘉年华”展演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
	（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联系人
	
	电话
	

	项目说明
（800字以内）
	

	展演场地和
技术要求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意见：



签名（加盖公章）：


	推荐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电话/手机：


附件2
“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示”活动回执表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单位地址
	

	参展联系人
	
	电话
	

	单位简介
	

	主要展示内容
	

	主管单位意见
	[bookmark: _GoBack]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3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
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单位
权益义务细则
按照“平等、互惠、双赢、自愿”原则，特制定赞助单位权益义务细则如下：
一、赞助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意向单位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意向单位应以社会效益和公益性目标作为首要目的，为大赛提供技术支持、设施设备、相关物资等；
（三）意向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商业信誉和经济实力，具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知名度，企业的品牌形象与大赛理念和宗旨不相抵触；
（四）意向单位有赞助世界技能大赛或全国技能大赛等类似活动经历者优先；
（五）意向单位须按照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规定的程序参加赞助单位征集。
二、赞助单位可获权益
根据实际提供赞助情况，可享有如下权益：
（一）重点宣传：主会场背景板署名；
（二）确定为赛事支持单位：受邀出席开幕式、颁奖仪式，可派出一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全程参加赛事活动，监督评估宣传执行情况，组委会负责安排食宿交通；
（三）专属展区：在赛场、展览展示等系列活动中，为赛事支持单位提供专属展示区（场地免费，布置费用自理）；
（四）特别报道：协调组委会领导对单位展台进行现场走访，并协调赛事合作媒体进行采访；
（五）授予证书：颁发“XX赛事战略合作伙伴”证书和牌匾；
（六）更多形式，另行商议。
三、赞助单位应尽义务
（一）认真遵守履行赞助协议，按时落实各类赞助事项；
（二）遵从大赛的各项制度和工作流程，赞助的物资和相关服务须接受组委会统一规范管理；
（三）赞助单位在赛事结束前，对外发布任何与赞助信息有关的消息，均需报批许可；禁止任何企业、单位或组织发布虚假赞助信息；
（四）禁止任何企业、单位或组织未经批准许可，使用赛事名称等进行企业、商品或服务的营销、宣传。任何筹资单位和个人因此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自负，情节严重的组委会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五）在大赛开幕前3日内，赞助单位若未能如约履行赞助义务组委会有权取消其赞助资格和赞助权益，并追究相关责任。


附件4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
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单位
参与征集意向函

组委会：
                   （单位全称，以下简称本单位）有意向并愿意参加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单位征集活动，并如实填写《报名参与征集意向函》及《赞助意向清单》，承诺遵守本次征集活动的程序和规则。
本单位向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组委会（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承诺：
一、除非经过大赛组委会明确书面许可，本单位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进行商业性宣传，或者明示、暗示本单位与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大赛组委会商业合作存在任何关联；
二、本单位同意并确认，除非经过大赛组委会明确书面许可，本单位无权使用或许可使用、复制或开发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的标志和授权称谓；
三、本单位将对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接触到的所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无论该等信息以何种形式表现，也无论本企业以何种方式取得，但通过合法公开途径获取的信息除外；
四、本单位同意并确认，大赛组委会因本次征集活动向本单位提供任何资料，并不代表大赛组委会对该等资料相关权利的转让；
五、本单位同意并确认，本单位向大赛组委会所作出的有关支持内容的承诺均真实有效，且不可撤销；
因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给大赛组委会造成的任何损失，本单位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与本次征集活动有关的一切往来信函请寄/传至：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地址：                邮编：

意向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5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新增赛项
湖北省选拔赛集中比赛赞助意向清单
	意向赞助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赞助类型意向
	□资金             □设备设施
□耗材             □软件
□工具             □技术服务
□赛事保障物资
□其他保障物资                  

	赞助价值
	

	参与赛事经历（请列出支持赞助同类型赛事经历）

	时间
	赛事名称及赛项
	支持赞助内容
	赞助价值

	
	
	
	

	
	
	
	

	
	
	
	

	企业简介（可附页）

	



	权益回报需求（请简述期望得到的权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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